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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玉门油田 2023年宁庆分公司天然气开发先

导试验项目

行业

类别

油气开采

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宁

庆分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机

关、文号及时间

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盐审服管发〔2024〕163号、2024年 5月 29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准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变更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准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10月开工建设，2024年 6月建成投入运行，

总工期 21个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建材宁夏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宁夏东青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玉门油田百思特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甘肃瑞泉环保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

〔2017〕365号）和《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

行）》（办水保〔2018〕133号）之规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玉门油田宁庆分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4日主持召开了玉门油田 2023年

宁庆分公司天然气开发先导试验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甘肃瑞泉环保有限

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宁夏东青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水土保持

工程施工单位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中

建材宁夏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以及特邀专家，共 9人，会议成立了验收

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水

土保持监测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报告的汇报，经质询、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玉门油田 2023年宁庆分公司天然气开发先导试验项目位于吴忠市

盐池县王乐井乡，行政区划属吴忠市盐池县管辖（李庄 71井场及临时

生活区位于银川市灵武市马家滩镇，行政区划属银川市灵武市管辖）。

本项目建设规模：新建井场 19座，集输管线 13.96km，修建井场

道路 12.81km，以及配套临时生活区。项目由井场区、集（输）气管线

区、井场道路区和临时生活区组成。本项目井场区含 19座井场，均呈

长方形布置，均为原始素土地面，井场总占地面积为 20.55hm2，占地

类型为林地和草地；集（输）气管线区建设内容包含 9段集输管线，线

路总长 13.96km，占地宽 7m（其中沟面开挖宽度约 3m，临时堆土



4m），占地面积为 9.77hm2，管道材质均为 L245N无缝钢管，管沟采用

梯形开挖方式，地埋敷设。临时堆土堆土堆放在管沟一侧，采用防尘

网苫盖；新建井场道路共计 16处，总长度为 12.81km，均为土质路

面，路面宽 4m，占地面积 5.12hm2；本项目临时生活区共设置 19处，

总占地面积为 3.48hm2，均布置在井场附近。

工程总占地面积 38.92hm2，其中：永久占地 25.67hm2，临时占地

13.25hm2，占地类型以裸土地、林地和草地为主。建设中实际土石方挖

填总量为 33.72万 m3，其中挖方 17.57万 m3，填方 16.15万 m3，弃方

1.42万 m3，为钻井废弃泥浆及岩屑，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

构统一处理，无借方。项目总投资 63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011万

元。本工程建设工期 21个月，2022年 10月开始施工准备，2024年 6

月投入试运行。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4年 3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宁庆分公司

委托中建材宁夏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2024年 4月编制完成《玉门油田 2023年宁庆分公司天然气开发先

导试验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24年 5月 29日，盐池县审批服

务管理局以《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玉门油田 2023年宁庆分公司

天然气开发先导试验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盐

审服管发〔2024〕163号）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 311.96万元，工程措施 1.20万

元，植物措施 19.79万元，临时措施 208.53万元，独立费用 40.91 万

元，基本预备费 1.2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40.31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简单，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措施可以满足施工



要求，故没有开展后续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4年 9月，宁夏东青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采用了资料分析、

实地监测、无人机监测与回顾性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水土保持监

测，并根据监测结果编制了《玉门油田 2023年宁庆分公司天然气开发

先导试验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本项目建设中能够较好地履行水

土保持法律、法规规定的防治责任，积极落实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管理程序，施工管

理规范，工程质量满足设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

维护机制正在建立，确保了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

项目建设期间各防治分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适宜，水土保

持工程布局基本合理，工程质量合格，运行良好，项目建设区被扰动

土地得到有效整治，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包括原有水土流失面积得

到有效治理，被损毁的水土保持林草措施已得到有效恢复，项目区生

态环境已得到较好改善。水土保持设施建设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要求，即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4-2018）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具备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条件。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4年 8月，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宁庆分公

司委托，甘肃瑞泉环保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工作。接受委托后，甘肃瑞泉环保有限公司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和设计情况、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水土保持工程质量、项目初

期运行及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水土保持管理等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



核查。于 2024年 10月，编制完成《玉门油田 2023年宁庆分公司天然

气开发先导试验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玉门油田宁庆分公司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总体上完成了

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实现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本达到了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已落实；具备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玉门油田 2023年宁庆分公司天然气开发先导试验项

目实施过程中，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

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运行期间管理

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的条件，监测工作数据可

靠。经验收组评议，同意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结论为合格。

（七）建议

运行单位要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效益

的正常发挥，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发生。




